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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同 协 议 书

项目名称：金坛区林长制信息化综合管理平台建设（二期）项目

项目编号：竞磋 JSXD2022-017 号

合同编号：竞磋 JSXD2022-017 号

采购人（甲方）：常州市金坛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成交供应商（乙方）：东华（安徽）生态规划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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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同 协 议

采购人：常州市金坛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甲方）

成交供应商：南京国图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一、项目内容

（一）软件系统升级

1. 林长制信息化全面覆盖。建设金城、直溪、朱林、指前、儒林镇、东城

街道、西城街道、尧塘街道的林长制信息化，全面完成金坛区林长制信息化全覆

盖。

2. 健全古树名木体系。建设全区古树名木管理系统，内容包括电子档案、

修复记录、评价体系、古树名木一张图、监控体系等，提升全区古树名木保护能

力。

（二）提升智慧化水平

1. 全区一级古树名木监测。金坛区目前有一级古树 6 棵，二级古树 2棵，

目前仅完成了对 1棵古树的监测，本期计划加强其余 5棵一级古树、2棵二级古

树进行全面监控，完成对金坛区重点古树的保护。

2. 提升林长制智慧化水平。遵循集约化建设原则，充分利用已建设的慧眼

守土和区级林火远程监控的视频资源，加强视频监控资源对林区进行监管。

（三）提升长效运营水平

1. 加强林长护林员培训。提供全区 9个镇级林长区域的护林员培训，充分

发挥生态护林员等管护人员作用，推动森林资源保护责任措施落实落地。

2. 保障人员变更的长效维护。解决因林长、护林员变更而造成的网格变更，

提供运营维护，包括林长变更、护林员变更、网格变更的数据维护等。

备注：相关二期建设成果需与金坛区林长制信息化综合管理平台一期进行融

通对接，系统融通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二、工期要求：90 日历天。

三、质量要求：

四、价款、报酬及支付方式

1.本项目采用总价包干，合同价即为结算价。

2.合同价款：小写：570000；大写：伍拾柒万元整（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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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付方式：

合同签订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 50%，项目交付并通过验收后支付

剩余尾款。

五、技术情报和资料的保密事项及后续改进的提供与分享规定

甲乙双方相互承担对方提供资料的保密责任。

六、风险责任的承担

1、因不可抗因素造成项目延误的，由双方协商协商；

2、因不可抗因素造成项目终止的，按已完成工作量测算实际已发生费用，

甲方已付款项额实际未发生费用的部分，由乙方退还甲方，不足部分由甲方补足，

合同终止。

七、当事人的义务与责任

甲方责任：

1.甲方积极组织项目开展，配合乙方收集所需资料；

2.甲方应配合乙方及时交流情况，重大问题协商解决；

3.甲方根据项目进展情况按照合同规定及时向乙方支付项目经费。

乙方责任：

1.乙方负责相关报告、图件和数据库编制工作；

2.乙方提供全套成果及相关电子数据。

八、违约金或者损失赔偿的计算方法

1.乙方须按照合同规定完成本项目，因乙方原因延误的，每延迟一个月，按

项目经费的 1%赔偿。

2.甲方须按照合同规定提供项目资料和支付项目经费，因甲方原因延误的，

每延误一个月按照项目经费的 1%赔偿。

九、争议的解决办法

（）1、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

相关仲裁委员会仲裁；

（√）2、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

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十、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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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合同的任何修改需经双方协商并签署书面文件方可生效；

2.因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应当及时书面通知对方，可

免除违约责任；

3.本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本着友好协商的方式，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典法》解决；

4.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时，应当按照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

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

5.本合同一式柒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采购代理机构执叁份。由双方盖章

完毕后即生效，本合同自任务期满，甲乙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后，合同自然失效。

甲方：
常州市金坛区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乙方 1：

东华（安徽）生态规划院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 话： 电 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 号： 账 号：

日期： 日期：


